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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881 证券简称：中国银河 公告编号：2026-029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面向专业投资者

公开发行科技创新公司债券（第一期）
发行结果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面值总额不超过50
亿元（含50亿元）的科技创新公司债券已于2026年1月7日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
同意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科技创新公司债券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

〔2026〕42号）注册。

根据《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科技创新公司债券（第一
期）募集说明书》，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科技创新公司债券
（第一期）（以下简称“本期债券”）的发行规模不超过人民币10亿元（含10亿元），本期债券期限为3
年。发行价格为每张人民币100元，采取网下面向专业投资者簿记建档的方式发行。

本期债券发行工作已于2026年3月23日结束，本期债券实际发行规模人民币10亿元，最终票面
利率为1.79%，认购倍数为5.37倍。

经核查，发行人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比例超过5%的股东及其他关联方未参与本期债券
认购。

本期债券存在承销机构及其关联方认购情况，为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的关联方
中国中金财富证券有限公司参与认购并获配本期债券金额人民币0.8亿元，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分别参与认购并获配本期债券金额人民币0.3亿元
和金额人民币1.5亿元。前述认购报价及程序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特此公告。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3月24日

证券代码：002761 证券简称：浙江建投 公告编号：2026-023
浙江省建设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浙江建设商贸物流有限公司等5家子公司，不存在关联担保
● 本次担保金额：2026年2月新签对外担保合同金额9.12亿元
● 担保累计余额：截至2026年2月28日，公司对外担保累计余额为127.11亿元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 特别风险提示：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归母净资产100%，本月

度为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金额为8.72亿元，敬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进展情况
2026年2月，为满足子公司向银行申请融资的正常经营资金需求，浙江省建设投资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为资产负债率高于70%的4家子公司提供8.72亿元担保，为资产负债率低
于70%的1家子公司提供0.4亿元担保。担保详情如下：

担保人
浙江省建设投资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浙江省建设投资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浙江省建设投资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浙江省建设投资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浙江省建设投资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浙江省建设投资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浙江省建设投资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浙江省建设投资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
浙江省建设工程机械集团有限

公司

浙江建设商贸物流有限公司

浙江省建设工程机械集团有限
公司

浙江省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浙江省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浙江省建材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省建材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浙江建设国际集团有限公
司

融资机构/债权人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秋

涛路支行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杭州分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杭州文晖支行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杭州分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杭州文晖支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

江省分行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杭州分行
澳门国际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担保金额（万元）

5,000.00
4,000.00
9,000.00
40,000.00
20,000.00
103.08
4,000.00
9,100.00

担保到期日

2027.1.20
2027.2.8
2034.6.30
2027.2.1
2027.2.10
2027.6.30
2027.2.8
2030.2.4

（二）本次担保事项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上述担保事项经公司分别于2025年4月25日、2025年5月19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八

次会议、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浙江省建设投资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025）、《浙江省建设投资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公司2025年度担保预计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2）、《浙江省建设投资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050）。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本次担保事项涉及的被担保人不是失信被执行人，其基本情况和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指标详见附

表。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二）担保期限：11个月～101个月；
（三）担保金额：9.12亿元。
四、董事会关于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的意见
本次担保事项是在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决议授权内开展的担保行为，被担保人为控股子公司，经

营情况稳定，资信状况良好，担保目的是满足子公司正常经营资金需求，担保风险在可控范围内，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具备必要性和合理性。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 2026年 2月 28日，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 127.11亿元，其中，公司对全资及

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101.02亿元。公司未对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
保。公司无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浙江省建设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六年三月二十三日
附表：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序
号

1

2

3

4

5

被担保方名称

浙江建设商贸
物流有限公司

浙江省建设工
程机械集团有

限公司

浙江省建材集
团有限公司

浙江省建工集
团有限责任公

司

中国浙江建设
国际集团有限

公司

注 册
地

杭州

杭州

杭州

杭州

杭州

公司持股比
例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主 营 业
务

建 筑 施
工

建 筑 工
程 用 机
械制造

建 材 生
产销售

建 筑 施
工

建 筑 施
工

2024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万

元）

148,365.50

191,043.39

121,484.46

3,282,086.36

69,728.00

2024 年 12 月
31 日 净 资 产

（万元）

53,215.43

47,366.37

3,779.81

161,086.24

12,342.00

2024 年 12 月 31
日营业收入（万

元）

1,016,548.02

49,300.71

36,091.83

1,417,528.14

27.00

2024 年 12 月
31 日 归 属 于
母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万元）

7,141.82

1,082.86

-17,496.76

-23,935.55

-2,751.00

2024 年末流动负
债总额（万元）

95,150.07

112,390.18

109,114.89

3,107,386.66

57,368.00

证券代码：603210 证券简称：泰鸿万立 公告编号：2026-003
浙江泰鸿万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取得不动产权证

暨对外投资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对外投资基本情况
浙江泰鸿万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5年 10月 28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

十九次会议、2025年11月13日召开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投资的议
案》，公司计划出资7.38亿元在昆山市千灯镇设立全资子公司苏州泰鸿万立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注
册资本为3亿元，以下简称“苏州泰鸿”），由苏州泰鸿作为项目实施主体投资建设“汽车车身及新能
源电池结构件生产线建设项目”。公司全资子公司苏州泰鸿以人民币16,602,480元竞得昆山市千灯
镇玉溪路北侧、中庄路西侧一宗土地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并与昆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签署了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0月29日、2026年3月12日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关于设立全资子公司投资建设汽车车身及新能源电池
结构件生产线建设项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9）、《关于全资子公司竞得土地使用权并签署土
地出让合同暨对外投资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01）。

二、对外投资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全资子公司苏州泰鸿已完成上述竞得土地的权属登记手续，并取得昆山市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颁发的不动产权证书，主要内容如下：
1、不动产权证号：苏（2026）昆山市不动产权第3013491号
2、权利人：苏州泰鸿万立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3、共有情况：单独所有
4、宗地位置：昆山市千灯镇玉溪路北侧、中庄路西侧
5、权利类型：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6、权利性质：出让
7、用途：工业（产业）用地
8、土地使用权面积：46,118平方米
9、使用期限：2026年3月20日起2056年3月19日止
三、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土地使用权的获取是公司“汽车车身及新能源电池结构件生产线建设项目”建设的前提，有

助于项目建设的顺利推进，有利于完善公司产业布局，巩固和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促进公司长期可
持续发展。本次购买土地使用权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或银行贷款，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
情况产生不利影响，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相关风险提示
项目建设还需取得政府部门的规划、环保、安全、施工许可等相关审批手续，相关事项尚存在一

定的不确定性。本次对外投资符合公司战略布局和业务发展需要，但仍可能受到宏观经济、行业周
期、政策变化等方面风险的影响。后续，公司会按照当地相关部门要求，积极推进项目建设实施工
作，并将积极关注该投资事项的后续进展，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
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动产权证书》

特此公告。
浙江泰鸿万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三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603210 证券简称：泰鸿万立 公告编号：2026-004
浙江泰鸿万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到期赎回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浙江泰鸿万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5年 4月 28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第三届
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在不
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情况下，使用总额不超过50,000万元（含本数）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
金管理，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低风险、稳健型的保本型理财产品（单项产品投资期限最长不
超过12个月，包括但不限于结构性存款、协定存款、通知存款、大额存单、收益凭证等）。使用期限为
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在前述额度和期限范围内，资金可循环滚动使用。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30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使用部分闲
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08）。

一、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赎回情况
近日，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产品已到期赎回，本金及收益已及时归还至募集

资金专户，具体情况如下：

产品名称

七天通知

七天通知

结 构 性 存
款

七天通知

大 额 存 单
（3个月）

受托人名称

杭州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路桥支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路桥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台州
经济开发区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台
州市路桥区支行

产 品 金 额
（万元）

1,786

970

1,000

2,240

4,220

收益类型

保本固定收益

保本固定收益

保本浮动收益
型

保本固定收益

保本固定收益

起息日

2026/01/13

2026/01/12

2026/01/12

2026/01/05

2025/12/22

到期日

2026/01/28

2026/01/27

2026/02/12

2026/01/15

2026/03/22

预期年化收
益率（%）

0.75%

0.75%

1.65%

0.65%

0.90%

赎回情况

赎回金额（万
元）

1,786

970

1,000

2,240

4,220

实际收益（元）

5,581.25

3,031.25

13,750

4,044.44

95,008.61
二、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现金管理总体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余额为人民币2,000万元。公司使

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单日最高余额及使用期限均未超过公司董事会授权范围。公
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的产品不存在逾期未收回的情况。

特此公告。
浙江泰鸿万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三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601916 证券简称：浙商银行 公告编号：2026-005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5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召开时间：2026年3月31日（星期二）15:30-17:30
● 召开方式：通过现场及网络直播方式召开，投资者可以登录全景网路演平台观看本次业绩说

明会。
● 网络直播地址：全景路演（https://rs.p5w.net/）
● 投资者可于2026年3月27日（星期五）17:00前将需要了解的情况和有关问题预先通过电子

邮件的形式发送至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投资者关系邮箱：ir@czbank.com。本
公司将会于2025年度业绩说明会上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一、业绩说明会类型
业绩说明会将通过现场及网络直播方式召开，本公司将针对 2025年度业绩和经营情况与投资

者进行交流，并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业绩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召开时间：2026年3月31日（星期二）15:30-17:30
召开方式：通过现场及网络直播方式召开，投资者可以登录全景网路演平台观看本次业绩说明

会。
网络直播地址：全景路演（https://rs.p5w.net/）
三、参加人员
陈海强 党委书记、董事长
吕临华 党委副书记、董事（拟任）、行长（拟任）、首席合规官（拟任）
许永斌 独立董事
景 峰 党委委员、副行长

骆 峰 党委委员、副行长、董事会秘书
周伟新 党委委员、副行长（拟任）
潘华枫 党委委员、副行长（拟任）、首席风险官
具体人员以实际出席为准。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于2026年3月31日（星期二）15:30-17:30登录上述直播地址在线观看。本公司将

在业绩说明会上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6年3月27日（星期五）17:00前将相关问题预先通过电子邮件的形式发送至

本公司投资者关系邮箱：ir@czbank.com，投资者也可扫描下方二维码，进入问题征集专题页面，登录
后输入公司代码“601916”或者公司简称“浙商银行”，对本公司进行提问。本公司将会于业绩说明会
上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问题征集专题页面二维码）
五、联系人及咨询方法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86-571-88268966
联系邮箱：ir@czbank.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境内业绩说明会结束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e互动”平台（http://sns.sseinfo.com）查看业绩

说明会的相关实录。
特此公告。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3月23日

证券代码：605090 证券简称：九丰能源 公告编号：2026-014
转债代码：110815 转债简称：九丰定01
转债代码：110816 转债简称：九丰定02

江西九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九丰定01”可转债可选择回售的

第二次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回售价格：100.03元人民币/张（含当期应计利息、含税）。
● 回售申报期：2026年3月27日至2026年4月2日。
● 回售资金发放日：2026年4月8日。
● 回售期内“九丰定01”停止转股。
● 本次回售不具有强制性，“九丰定01”持有人有权选择是否进行回售。
根据江西九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上市公司”）《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

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实施情况暨新增股份上市公告书》（以下简称“《上市公告书》”，
本公告中相关简称与《上市公告书》的释义内容相同）的相关规定，“九丰定01”的“提前回售”条款生
效，现就回售有关事项向全体“九丰定01”持有人公告如下：

一、回售条款及价格
（一）“提前回售”条款
自交易对方业绩承诺期间届满且实施完毕业绩承诺补偿及减值补偿之日，或交易对方通过本次

购买资产所取得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完成满36个月之日，两者孰晚之日起三个月内，上市公司将
发布一次回售公告，届时仍持有上市公司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的交易对方有权行使提前回售
权，将满足转股条件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全部或部分以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即可转换公司债券发
行日至赎回完成日期间的利息）的金额回售给上市公司。

交易对方依照前款约定行使提前回售权的，应在上市公司届时公告的回售申报期内（原则上不
超过10个交易日）申报并实施回售，否则交易对方不得再行使本条约定的回售权。

（二）“提前回售”条款生效的原因
根据《上市公告书》，交易对方业绩承诺期间为 2022年度、2023年度、2024年度。2025年 5月 8

日，公司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森泰能源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议案》，经专项审
核，森泰能源业绩承诺期（2022-2024年）累计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为80,984.22万元人民币，超过承诺净利润数（47,581.75万元人民币）；截至2024年12月31日，森泰能
源的全部股权价值高于本次交易时标的公司交易对价，本次交易标的资产未发生减值。2025年7月
30日，公司实施完毕向交易对方的业绩承诺补偿，相关款项均已支付至交易对方。

2022年 12月 29日，公司完成“九丰定 01”的发行登记，并取得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登记证明》。截至2025年12月28日，交易对方通过本次购买资产所取得的
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完成已满36个月。

综上，根据《上市公告书》，自2025年12月29日起三个月内，公司需发布一次回售公告，届时仍
持有公司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九丰定01”的交易对方有权行使提前回售权，将满足转股条件
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全部或部分以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即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日至赎回完成日期
间的利息）的金额回售给公司。

（三）回售价格
“九丰定01”的票面利率为为0.01%/年，计息天数为1,184天（2022年12月29日至2026年3月26

日），当期应计利息为 100*0.01%*1,184/365≈0.03 元人民币/张（含税），即回售价格为 100+0.03=
100.03元人民币/张（含当期应计利息、含税）。

二、本次可转债回售的有关事项
1、“九丰定 01”持有人可回售部分或全部未转股的可转换公司债券。“九丰定 01”持有人有权选

择是否进行回售，本次回售不具有强制性。
2、本次回售的转债代码为“110815”，转债简称为“九丰定01”。
3、行使回售权的可转债持有人应在回售申报期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回售申

报，方向为卖出，回售申报经确认后不能撤销。如果申报当日未能申报成功，可于次日继续申报（限
申报期内）。

4、回售申报期：2026年3月27日至2026年4月2日。
5、回售价格：100.03元人民币/张（含当期应计利息、含税）。
6、回售款项的支付方法：公司将按前款规定的价格买回要求回售的“九丰定01”，按照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的有关业务规则，回售资金的发放日为2026年4月8日。回售申
报期满后，公司将公告回售结果和本次回售对公司的影响。

三、关于“九丰定01”暂停转股的说明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2号——可转换公司债券》的相关规定，可转

换公司债券实施回售的，应当暂停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经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九丰定01”在
回售申报期内（2026年3月27日至2026年4月2日）将暂停转股。自回售申报期结束的次一交易日
（即2026年4月3日）起，“九丰定01”将恢复转股。

上述暂停转股期间，“九丰定01”在回售申报期间可进行转让，具体按《上海证券交易所可转换公
司债券交易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执行。

四、联系方式
联系部门：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20-3810 3095
特此公告。

江西九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3月24日

证券代码：688448 证券简称：磁谷科技 公告编号：2026-005
南京磁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自愿承诺特定期间不减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南京磁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吴立华先
生、吴宁晨先生出具的《关于自愿承诺特定期间不减持南京磁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的承诺函》，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和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同时为增强广大投资者信心，切实维

护公司及投资者权益和资本市场的稳定，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吴立华先生、吴宁晨先生自愿承
诺：自2026年3月23日（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日）起12个月内（2026年3月23日至2027年3
月22日），不以任何形式转让或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在上述承诺期间，该部分股份如发生资本
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配股等原因而增加的股份，亦遵守该不减持承诺。

截至本公告日，相关承诺人的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吴立华

吴宁晨

合计

持股数量（股）

12,510,000
11,219,500
23,729,500

持股比例（%）

17.46
15.66
33.12

公司董事会将对上述承诺事项的履行情况进行持续监督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南京磁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3月24日

证券代码：603689 证券简称：皖天然气 编号：2026-014
债券代码：113631 债券简称：皖天转债

安徽省天然气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安徽省天然气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国元证券”）出具的《关于变更安徽省天然气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持续督导工作保荐代表人的函》。

国元证券作为公司2021年度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项目的保荐机构，持续督导期已于2022
年12月31日结束。鉴于公司募集资金尚未使用完毕，国元证券仍需对公司剩余募集资金的使用情
况履行持续督导义务。公司原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王友如先生因工作变动，不再负责公司可转换公

司债券项目持续督导工作。为保证持续督导工作的有序进行，国元证券现委派王康先生（简历附后）
接替王友如先生担任公司持续督导工作的保荐代表人，继续履行持续督导职责。

本次保荐代表人变更后，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项目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为刘依然先生、王康先
生，本次变更不影响国元证券对公司的持续督导工作，公司董事会对于王友如先生在公司持续督导
期间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安徽省天然气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3月24日
附件：
王康先生简历
王康，硕士研究生，保荐代表人、注册会计师、税务师，现任职于国元证券投资银行总部高级项目

经理。作为主要项目人员参与了劲旅环境（001230）IPO项目、黄山谷捷（301581）IPO项目，以及开元
环保、维德动力等新三板挂牌项目，并参与多家拟上市企业的改制、辅导等工作。

证券代码：601118 证券简称：海南橡胶 公告编号：2026-011
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橡胶收入保险赔款
及征地安置补助费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橡胶收入保险赔款
根据《海南橡胶2025年橡胶收入保险项目保险协议》的约定，因2025年度实际赔付产量低于年

度目标产量，且年度实际产量大于年度最低产量标准，触发保险赔付条件，经查勘定损，确定保险赔
付金额为2,853,572.40元。公司近日已收到赔付款项，会计核算确认为其他收益。

二、征地安置补助费
根据《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重新公布全省征地区片综合地价的通知》，公司近日收到西培农场端

门岭矿区（二期）建筑用花岗岩矿项目等征地项目的安置补助费22,870,932.77元，会计核算确认为营
业外收入。

以上具体会计处理最终以审计机构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3月24日

公司代码：603259 公司简称：药明康德

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报告摘要

第一节 重要提示
1、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http://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公司2025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拟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15.7927元（含税）。

以本报告日公司总股本测算，共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4,712,158,162.18元（含税）。2025年度公司
现金分红总额为人民币 6,754,983,352.88元。此外，本年内公司以集中竞价方式实施股份回购并注
销人民币2,000,004,795.52元，现金分红和回购注销金额合计人民币8,754,988,148.40元，占本年度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比例为45.72%。在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前公司享有利润分配权
（即扣减公司回购账户中的股份（如有））总股本发生变动的，按照每股分配金额不变的原则进行分
配，相应调整分配总额。

本报告期内的公司2025年回报股东特别分红方案：向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3.5000
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1,009,797,833.10元（含税）。公司2025年回报股东特别分红方
案已实施完毕。

本报告期内的公司2025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向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3.5000元（含
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1,033,027,357.60元（含税）。公司2025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已实施完
毕。

截至报告期末，母公司存在未弥补亏损的相关情况及其对公司分红等事项的影响
□适用 √不适用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A股
H股

股票上市交易所
上交所
联交所

股票简称
药明康德
藥明康德

股票代码
603259
02359

变更前股票简称
不适用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联系地址

电话
传真

电子信箱

董事会秘书
韩敏

中国上海浦东新区外高桥保税区富特中路
288号

+86(21)2066-3091
+86(21)5046-3093
ir@wuxiapptec.com

证券事务代表
费夏琦、王丽

中国上海浦东新区外高桥保税区富特中路
288号

+86(21)2066-3091
+86(21)5046-3093
ir@wuxiapptec.com

2、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公司属于医药研发服务行业，主要为全球医药及生命科学行业提供新药研发和生产服务。公司

的主营业务涵盖化学药研发和生产、生物学研究、临床前测试和临床研发等领域。公司是为数不多
的“一体化、端到端”的研发服务平台，能够顺应药物研发价值链，从早期药物发现阶段开始为客户提
供服务，并在客户项目不断推进的过程中，从“跟随项目发展”到“跟随药物分子发展”，不断扩大服
务，获得持续的增长。

公司与全球制药行业发展以及新药研发投入密切相关，在全球制药行业蓬勃发展的推动下，公
司的主营业务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伴随着全球各国经济的发展、全球人口总量的增长、人口老龄化
程度的提高、科技进步、医疗开支上升以及大众对于健康生活的需求不断增强，预计全球制药市场规
模以及对于医药研发服务的需求仍然将持续增长。

（一）主要业务
公司为全球医药及生命科学行业提供一体化、端到端的新药研发和生产服务，在亚洲、欧洲、北

美等地均设有运营基地。公司通过独特的“CRDMO”业务模式，不断降低研发门槛，助力客户提升研
发效率，为患者带来更多突破性的治疗方案，服务范围涵盖化学药研发和生产、生物学研究、临床前
测试和临床研发等领域。

公司始终恪守最高国际质量监管标准，自成立以来，凭借优异的服务纪录以及完善的知识产权
保护体系，在全球医药研发行业赢得了公认的优秀声誉。公司所形成的服务品质在业内具备极高认
可度和公信力。公司不断优化和发掘跨板块间的业务协同性以更好地服务全球客户，持续强化公司
独特的一体化CRDMO业务模式，并提供真正的一站式服务，满足客户从药物发现、开发到生产的服
务需求。

截至本报告期末，公司共拥有33,834名员工。公司将继续通过招聘、培训、晋升、激励等方式留
任优秀人才，以维持公司高水准的服务、行业领先的专业地位，持续满足客户需求。

（二）经营模式
公司业务可以分为化学业务（WuXi Chemistry）、测试业务（WuXi Testing）、生物学业务（WuXi Bi⁃

ology）和其他业务（Others）。服务范围覆盖从概念产生到商业化生产的整个流程，服务区域包括中
国、美国、欧洲及全球其他区域。

3、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3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总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2025年

103,120,968,579.11
79,712,290,246.44
45,456,165,774.18
23,906,151,246.45
19,150,582,400.69
13,240,556,954.42
17,203,161,622.00

28.56
6.70
6.61

2024年

80,325,824,408.75
58,632,715,174.37
39,241,431,359.88
11,539,811,639.08
9,450,308,427.78
9,988,102,785.24
12,406,514,834.59

16.78
3.28
3.26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8.38
35.95
15.84
107.16
102.65
32.56
38.66

增加 11.78 个百分
点

104.27
102.76

2023年

73,669,349,307.12
55,122,453,910.73
40,340,806,877.04
11,831,990,991.15
9,606,749,135.07
9,747,587,804.59
13,386,911,778.77

18.99
3.27
3.24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第一季度
（1-3月份）

9,654,595,304.28
3,671,960,950.47
2,329,266,627.00
3,195,429,861.72

第二季度
（4-6月份）

11,144,686,578.18
4,888,921,677.09
3,252,859,971.19
4,235,551,669.98

第三季度
（7-9月份）

12,057,434,626.40
3,514,630,329.36
3,940,286,547.04
3,981,853,135.77

第四季度
（10-12月份）

12,599,449,265.32
7,075,069,443.77
3,718,143,809.19
5,790,326,954.53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股东情况
4.1 报告期末及年报披露前一个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和持有

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全称）

HKSCC NOMINEES LIMITED
（注1）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注2）
G＆C VI Limited

G＆C IV Hong Kong Limited
北京中民银孚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嘉兴宇祥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G＆C V Limited

中国工商银行－上证50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华泰柏瑞沪深 300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G＆C VII Limited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易方达沪深 300医药卫生交易

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报告期内增减

123,359,656
-37,368,101
-12,985,791
-9,500,007
-7,943,307
-6,637,952
-1,197,513

-2,300,590
-3,437,059
-13,174,520

期末持股数量

510,385,158
196,410,377
130,030,004
95,126,044
79,131,261
66,467,891
45,778,214

40,941,637
34,416,200
32,963,680

本公司前十名股东之间G＆C VI Limited、G＆C IV Hong Kong Limited、G＆C V
Limited、G＆C VII Limited、北京中民银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嘉兴宇祥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存在一致行动关系。
不适用

比例(%)

17.1055
6.5827
4.3579
3.1881
2.6521
2.2277
1.5342

1.3722
1.1535
1.1048

持 有 有 限
售 条 件 的
股份数量

0
0
0
0
0
0
0

0
0
0

297,705
251,309

0
0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
状态

未知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数量

0
0
0
0
0
0
0

0
0
0

股东
性质

境外法人

境外法人
境外法人
境外法人

其他

境外法人

其他

其他

境外法人

其他

注1：HKSCC NOMINEES LIMITED即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其所持股份是代表多个
客户持有。

注2：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为沪港通人民币普通股的名义持有人。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1、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披露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

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报告期内，公司发挥全球布局、全产业链覆盖的优势，各个地区联动，并抓住新的业务机遇，持续

为客户赋能。公司各业务板块营业收入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报告分部

化学业务
（WuXi Chemistry）

测试业务
（WuXi Testing）

生物学业务
（WuXi Biology）

其他业务
（Others）

持续经营业务小计
终止经营业务（注1）

合计

本期数

3,646,584.69
404,170.10
267,717.50
23,610.08

4,342,082.37
203,534.20
4,545,616.58

上年同期数

2,905,240.91
386,064.65
254,392.63
30,976.37

3,576,674.56
347,468.57
3,924,143.14

变动比例（%）

25.52
4.69
5.24

-23.78
21.40
-41.42
15.84

注1：依据企业会计准则规定，公司将本年或对比年度内已签署股权出售协议、完成出售或正处
于终止阶段的相关业务，划分为终止经营业务，相应重述了可比期间的数据。

注2：上表中单项之和与合计不等为四舍五入造成。
公司 2025年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454.6亿元，同比增长 15.8%，持续经营业务收入同比增长

21.4%，其中：
(1) 化学业务实现收入人民币364.7亿元，同比增长25.5%。报告期内：
- 小分子药物发现（“R”，Research）业务为下游持续引流。2025年，公司为客户成功合成并交付

超过42万个新化合物。同时，2025年R到D转化分子310个。公司贯彻“跟随客户”和“跟随分子”战
略，与全球客户建立了值得信赖的合作关系，为公司CRDMO业务持续增长奠定坚实基础。

- 小分子工艺研发和生产 (“D”和“M”，Development and Manufacturing) 业务保持强劲增长。

i. 小分子 CDMO管线持续扩张。2025年小分子D＆M业务收入 199.2亿元，同比增长 11.4%。
2025年，小分子D＆M管线累计新增839个分子。截至2025年末，小分子D＆M管线总数达到3,452
个，包括 83个商业化项目, 91个临床 III期项目，377个临床 II期项目, 2,901个临床前和临床 I期项
目。商业化和临床 III期阶段项目全年增加22个。

ii. 公司持续推进小分子产能建设。2025年，常州、泰兴及金山原料药基地均以零缺陷成功通过
FDA现场检查。截至2025年末，小分子原料药反应釜总体积已提升至超4,000kL。

- TIDES业务（寡核苷酸和多肽）保持高速增长。
i. 随着 2024年新增产能逐季度爬坡，2025年TIDES业务收入达到 113.7亿元，同比增长 96.0%。

截至2025年末，TIDES在手订单同比增长20.2%。
ii. TIDES D＆M服务客户数同比提升25%，服务分子数量同比提升45%。
iii. 2025年9月，提前完成泰兴多肽产能建设。公司多肽固相合成反应釜总体积已提升至超100,

000L。
(2) 测试业务实现收入人民币40.4亿元，同比恢复正增长4.7%。报告期内：
- 药物安全性评价业务收入同比增长4.6%，持续保持亚太行业领先地位。
- 公司积极助力客户开展全球授权许可合作。新分子业务持续发力，2025年收入占比进一步提

升至超30%，在核酸类、偶联类、多特异性抗体类、多肽类等领域保持领先地位。
- 公司持续推进自动化，药性评价业务自主开发一站式化合物鉴定软件，助力客户核酸类和多

肽类代谢产物鉴定，解谱效率提升83%。
- 苏州、上海设施连续多次顺利通过FDA、OECD、NMPA、PMDA检查。
(3) 生物学业务实现收入人民币26.8亿元，同比恢复正增长5.2%。报告期内：
- 生物学业务秉持科学驱动理念，前瞻布局药物发现热点及差异化能力；积极拓展全球业务，为

公司CRDMO业务模式高效引流，持续为公司带来超过20%的新客户。
- 通过药物发现体内、外业务联动、跨区域合作和热点领域的一体化服务，高效赋能全球客户。
- 体外综合筛选平台技术加速突破，体内药理学能力持续提升，驱动收入快速增长。非肿瘤业

务保持竞争优势，为业务增长贡献重要力量。
- 新分子业务持续贡献增长，2025年收入占比进一步提升至超30%，核酸类、偶联抗体类、多肽

类等领域新客户快速增长。
预计 2026年公司整体收入达到513-530亿元，持续经营业务收入同比增长18%-22%。公司将

更加聚焦CRDMO核心战略，加速全球化能力建设和产能投放，持续提高生产经营效率。
上述提及的 2026年全年经营业绩展望以公司目前在手订单情况为基础预测，并以全球医药行

业发展平稳、国际贸易环境和主要运营所在地国家监管环境稳定等为前提基础，并不代表公司管理
层对2026年度全年经营业绩的盈利预测，不构成公司对投资者的实质承诺，能否实现取决于内外部
环境变化等多种因素影响，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

2、公司年度报告披露后存在退市风险警示或终止上市情形的，应当披露导致退市风险警示或
终止上市情形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证券代码：603259 证券简称：药明康德 公告编号：临 2026-012
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交易主要情况

交易目的

交易品种

交易金额

资金来源

交易期限

□获取投资收益
■套期保值（合约类别：□商品；■外汇；□其他：________）
□其他：________
远期结售汇等外汇衍生产品业务
预计动用的交易保证金和权利金上限（单位：万元）
预计任一交易日持有的最高合约价值（单位：万元）
■自有资金 □借贷资金 □其他：___
本次授权期限为自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12个月或至2026年年度董事会或股东会（视届时审批权限）审议通过2027年度开展外汇套期保值
业务额度之日止（以孰短者为准）

0.00
900,000万美元或其他等值外币

● 已履行及拟履行的审议程序
本次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已经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暨2025年年度董事会审

议通过，尚需提交本公司股东会审议。
● 特别风险提示：本公司进行外汇套期保值业务遵循合法、审慎、安全、有效、稳健原则，不进行

以投机为目的的外汇交易，所有外汇套期保值业务均以正常生产经营为基础。本次外汇套期保值业
务存在一定的汇率波动风险、履约风险、内部控制风险、客户违约风险等风险。

一、交易情况概述
（一）交易目的
为有效规避和防范汇率大幅波动对本公司经营造成的不利影响，降低外汇风险，在保证日常运

营资金需求的情况下，本公司及其合并报表范围内的下属子企业（以下简称“下属子企业”）拟在2026
年继续与银行开展远期结售汇等业务来锁定汇率，降低汇率波动对本公司经营利润的影响，以积极
应对汇率市场的不确定性。

（二）交易金额
考虑本公司的出口收入水平，2026年度本公司及其下属子企业开展的外汇套期保值业务总额不

超过900,000万美元或其他等值外币，且任一时点的交易金额（含前述交易的收益进行再交易的相关
金额）不超过股东会审议额度。在前述额度及决议有效期内，资金可循环使用，具体金额以单日外汇
套期保值最高余额为准，不以发生额重复计算。

（三）资金来源
资金来源为本公司自有资金，不涉及募集资金。
（四）交易方式
本公司及其下属子企业的外汇套期保值业务主要基于外币需求，在境内外具有相应业务经营资

质的商业银行办理以锁定汇率风险和成本为目的的外汇交易，包括远期结售汇等外汇衍生产品业
务。

（五）决议有效期
本次授权期限为自本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个月或至 2026年年度董事会

或股东会（视届时审批权限）审议通过 2027年度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额度之日止（以孰短者为
准）。

（六）授权事项
为规范本公司及其下属子企业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确保本公司资产安全，在本公司股东会审

议批准的前提下，由本公司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并由董事会进一步授权本公司财务部在股东会审议
批准的额度范围内根据业务情况、实际需求开展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工作。

二、审议程序
2026年3月23日，本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暨2025年年度董事会会议，审议通

过《关于核定公司2026年度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额度的议案》。该事项尚需提交本公司股东会审
议。

三、交易风险分析及风控措施
（一）必要性和可行性分析
本公司存在一定体量的外汇收入，受国际政治、经济不确定因素影响，当汇率出现较大波动时，

汇兑损益将对本公司的经营业绩造成一定影响。为防范外汇市场风险，本公司有必要根据具体情
况，适度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

本公司及其下属子企业开展的外汇套期保值业务与本公司业务密切相关，本次拟开展外汇套期
保值业务额度基于本公司外汇资产负债状况、外汇收支业务规模、外汇波动趋势及已签订合约履约
情况确定，有利于进一步提高本公司应对外汇波动风险的能力，更好地规避和防范本公司所面临的
外汇汇率、利率波动风险，增强本公司财务稳健性。

本公司制定了《外汇套期保值业务制度》，完善了相关内控制度，为外汇套期保值业务配备了专
人，本公司采取的针对性风险控制措施切实可行，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具有可行性。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及其下属子企业进行的外汇套期保值业务均遵循合法、审慎、安全、有效的原则，不以投

机为目的，所有外汇套期保值业务均以正常生产经营为基础，以具体经营业务为依托，以规避和防范
汇率风险为目的，有利于本公司稳健经营，防范汇率大幅波动对本公司的不良影响。但是进行外汇
套期保值业务也会存在一定的风险：

（1）汇率波动风险：因汇率等市场价格波动导致外汇套期保值产品价格变动，本公司锁定汇率后
支出的成本可能超过不锁定时的成本支出，从而造成本公司损失；

（2）履约风险：在合约期限内合作金融机构出现倒闭、市场失灵等重大不可控风险情形或其他情
形，导致本公司合约到期时不能以合约价格交割原有外汇合约，即合约到期无法履约而带来的风险；

（3）内部操作风险：外汇套期保值业务专业性较强，复杂程度较高，可能会由于内控不完善或操
作人员水平而造成风险；

（4）客户违约风险：客户应收账款发生逾期、客户调整订单等情况将使货款实际回款情况与预期
回款情况不一致，可能使实际发生的现金流与本公司已签署的外汇套期保值业务合同所约定期限或
数额无法完全匹配，从而导致本公司损失；

（5）境外衍生品交易风险：因境外政治、经济和法律等变动可能带来结算与交易风险。
（三）风控措施
为保证本公司外汇套期保值安全、顺利开展，本公司进一步细化了外汇套期保值的工作流程、内

部管理机构，并引入更多专业部门进行宏观形势、外汇市场的分析，加强内部宣导，严格执行董事会
的授权。具体风控措施如下：

（1）本公司制定了《外汇套期保值业务制度》，对本公司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管理原则及要求、审
批权限、管理及内部操作流程、信息隔离措施、内部风险报告制度及风险处理程序、信息披露等进行
了明确规定，对外汇套期保值业务行为和风险进行了有效规范和控制。本公司将严格按照《外汇套
期保值业务制度》的规定进行操作，定期对交易合约签署及执行情况进行核查，控制业务风险，保证
制度有效执行；

（2）本公司基于规避风险的目的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禁止进行投机和套利交易，由财务部负
责统一管理本公司及其下属子企业的外汇套期保值业务，并配备投资决策、业务操作、风险控制等专
业人员，严格按照《外汇套期保值业务制度》的规定进行业务操作，有效地保证制度的执行；

（3）为控制交易违约风险，本公司仅与具备合法业务资质的大型银行等金融机构开展外汇套期
保值业务，审慎审查合约条款，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规避可能产生的法律风险；

（4）本公司选择经监管机构批准、具备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经营资质的高信用等级商业银行开
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选择结构简单、流动性强、风险可认知、市场认可度高的交易工具开展套期保
值业务，降低交易风险；

（5）为避免汇率大幅波动风险，本公司持续开展对汇率的研究分析，实时关注国际市场环境变
化，适时调整经营策略，最大限度地避免汇兑损失；

（6）加强对银行账户和资金的管控，严格遵守资金划拨和使用的审批程序；
（7）当外汇市场发生重大变化时，及时上报，积极应对，妥善处理；
（8）针对境外衍生品交易风险，本公司在境外开展的衍生品业务主要针对国际业务所开展，交易

地区政治、经济及法律风险较小，且利率、汇率市场发展较为成熟、结算量较大，境外交易对手仅限于
经境外监管机构批准、具备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经营资质的高信用等级商业银行，并将充分评估结
算便捷性、流动性及汇率波动性等因素。

四、交易对本公司的影响及相关会计处理
说明本次交易对本公司可能带来的影响，本公司拟采用的会计政策及核算原则。

套期保值业务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适用条件
拟采取套期会计进行确认和计量

■是 □否
■是 □否

特此公告。
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3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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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
制定中期分红方案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
司章程指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3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
司章程》规定，为进一步提高分红频次，增强投资者回报水平，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董事会提请股
东会授权董事会，在授权范围内制定并实施公司2026年中期分红方案，具体安排如下：

一、2026年中期现金分红安排
1、中期分红的前提条件为：
（1）公司在当期盈利、累计未分配利润为正；（2）公司现金流可以满足正常经营和持续发展的要

求。
2、中期分红的上限限制为：不超过当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为简化分红程序，董事会拟提请股东会批准授权，董事会根据股东会决议在符合利润分配的

条件下制定具体的中期分红方案：
（1）授权内容：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在满足上述中期分红条件、上限限制的前提下，论证、制定并实

施公司2026年度中期分红方案。
（2）授权期限：自本议案经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2026年年度股东会召开之

日止。
二、相关审批程序
公司于2026年3月23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暨2025年年度董事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制定中期分红方案的议案》，并同意将该事项提交至2025年年度股东
会审议。

前述议案尚待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
特此公告。

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3月24日


